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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22          证券简称：海泰科        公告编号：2023-124 

债券代码：123200          债券简称：海泰转债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海泰科”）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资事项概述 

海泰科模塑（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国海泰科”）成立于 2019 年，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塑料零部件生产和销售。泰国海泰科自成立以来，

生产经营情况向好发展。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泰国海泰科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出资 1,700.00 万元人民币向泰国海泰科增资，全部计入泰国海泰科注

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泰国海泰科注册资本将由 98,486,000.00 泰铢增加至

181,720,594.00 泰铢（增资后实际注册资本以泰国当地政府登记审批为准）。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Hi-Tech Mould & Plastics (Thailand) Co., Ltd. 

（中文名称：海泰科模塑（泰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 年 7 月 8 日 

注册资本 98,486,000.00 泰铢 

注册地址 泰国春武里省是拉查县卡堪冲镇第 7 村 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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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各种模具的制造、研究、设计、经销和出口；各种模具维修服务提

供；橡胶相关各种产品的制造、分销和出口；各种塑料制品的制造、

分销和出口。 

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海泰科模具有限公司持股 0.0040%； 

公司持股 99.996%；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泰国海泰科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 1-6月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资产总额 8,349.41 11,515.76 

负债总额 2,057.48 5,579.03 

净资产 6,291.93 5,936.72 

营业收入 3,341.37 9,090.58 

净利润 303.55 2,224.70 

注：2022 年度财务数据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 年半年度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泰国海泰科注册资本将由 98,486,000.00 泰铢增加至

181,720,594.00 泰铢（增资后实际注册资本以泰国当地政府登记审批为准），公司

仍持有泰国海泰科 100%股权。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动，

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向泰国海泰科增资，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慎

重决策，有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

和管理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的监管，不断完善管理体系及风险控制，

积极防范和应对相关风险，确保境外全资子公司规范运营。 

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增资，投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向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尚需履行国内的境外投资相关主管部门的

备案和审批程序，尚需履行泰国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企业登记变更程序。 

五、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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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以自有资金对泰国海泰科增资 1,700.00 万

元人民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业务经营需要，可以进一步增强泰国海泰科资金

实力和运营能力。本次增资后，泰国海泰科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前后，

公司均持有其 100%股权。因此，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泰国海泰科增资 1,700.00

万元人民币。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拟以自有资金对泰国海泰科增资 1,700.00

万元人民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业务经营需要，可以进一步增强泰国海泰科资

金实力和运营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自

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泰国海泰科增资的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以自有资金对泰国海泰科增资 1,700.00 万

元人民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业务经营需要，可以进一步增强泰国海泰科资金

实力和运营能力。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的情形，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

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泰国海泰科增资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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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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